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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高台县自然资源局

征地和拆迁补偿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基

本

情

况

项目名称 2024年高台县自然资源局征地和拆迁补偿项目

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绩效评价

委托评价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评价对象名称 2024年高台县自然资源局征地和拆迁补偿项目

实

施

目

的

为落实中央重大决策和省市部署，通过规范征地拆迁补偿程序，为交通、水利、能源与

产业项目提供稳定土地保障；实施货币与产权调换相结合的补偿方式，维护被征迁群众

生产生活；推进土地收储与生态修复，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，助力高台县高质量发展。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预算安排资金 574.32 实际到位资金 574.32

实际支出资金 574.32 结转结余资金 0

预算执行率 100%

二、绩效目标

年度绩效

目标

2024年度绩效目标：控制年度预算支出在5,743,213.68元以内，收回土地15370.36

平方米，实现资金使用率 100%。确保与被征迁群众签约率达 100%，落实群众权益；

完成土地权籍调查测绘与不动产确权登记，登记准确率达 100%，明晰土地权属；

推进国有土地收储管理，收储完成率达 100%，管控土地资源；实施土地市场化资

产化运营管理，启动率达 100%，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与保值增值。加强与财政、交

通、住建、卫健等部门协作，使部门协作满意度达 90%以上，提升工作质效；通过

多种形式宣传政策，使群众政策知晓率达 95%以上，营造项目实施氛围；设立服务

热线和意见箱收集群众反馈，使处理及时率达 90%以上，动态调整举措，让群众满

意度达 90%以上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
评价范围
2024年县财政局下达该项目经费574.32万元，评价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及有

效性，包括资金的预算安排、执行情况以及结余情况。

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;
2.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34 号);
3.《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的

通知》(财预〔2018〕167 号);
4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(财预〔2020〕10 号);
5.《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的通知》(财预便〔2017〕44 号);
6.《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甘发〔2018〕32 号);
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;
8.《高台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(高财绩〔2025〕5 号);



9.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(财政部令第 108 号);
10.其他相关文件资料。如:单位制度的内控制度、年度预决算报表及说明、年度部

门预算批复文件、年度部门决算报表、项目绩效申报表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、自评

表、与本项目相关的合同、验收及财务会计资料等。

绩效评价

指标体系
见附件一

评价方法

评价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，采取“财政为主、机构为辅”“财政+第三方

机构＋全过程技术支撑单位”的评价模式，采用成本效益法，比较法，因素分析法，

最低成本法，公众评判法，标杆管理法及其他评价方法进行评价。

四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综合评价

结论
评价得分 92.61 评价等级 优

绩效分析
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

得分 20 20 27.61 25 92.61

五、存在问题

1.产出成本远超预算控制数

产出成本方面存在较大问题。投入成本远超预算控制数，实际投入574.32万元，而预算控制数

仅为150万元。这可能是由于在项目前期的预算编制过程中，对征地的难度、市场价格的波动等

因素估计不足，导致成本大幅增加。过高的成本投入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，也可能影响项目的

可持续性和后续其他项目的开展。

六、有关意见建议

1.产出成本远超预算控制数

预算编制环节，综合考量征地难度、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。组建专业团队调研当地征地市场，

收集类似项目成本数据，分析价格走势，制定合理预算，邀请专家评估确保科学可行。建立动

态调整机制，应对市场波动与不可预见困难，避免超支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实地调研掠影

主评人

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8 月 26 日


